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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

行）》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证券、主办券商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公司、网创科技 指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定向发行 指 
网创科技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的行为 

认购协议 指 
网创科技与本次发行认购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协议 

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 指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方案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分项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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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不超过 756,121 股（含 756,121股）人民币普通

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8,163,265.00 元，主要用于新增宝洁项目的建设和开

展。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7962 元（四舍五入后）。 

本次发行定价依据参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市盈率、每股净资产等因素，

并与投资者沟通后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现有股东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刘希哲、杭州网哲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福鹏宏祥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出具

承诺函，放弃对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其他现有在册股东均参加本次股票发行认购。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定向发行的对象为林振宇、吴舒、张帆、卢华亮四名自然人，四人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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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册股东。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股东不超过200人。 

本次定向发行认购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是否为做

市股份 

1 林振宇 189,031 2,040,817.00 现金 否 

2 吴舒 189,030 2,040,816.00 现金 否 

3 张帆 189,030 2,040,816.00 现金 否 

4 卢华亮 189,030 2,040,816.00 现金 否 

合计 756,121 8,163,265.00 - - 

注：股票发行价格为 10.7962 元（四舍五入后），合计数与分项数值差异系

四舍五入所致。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林振宇先生，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 年毕业于

闽南师范大学，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任中国联通（厦门）分公司市场部主管；

2005年至 2007年任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福建区域市场部经理；2007年至

2010年任淘宝（中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2012年 2月 15 日至 2015

年 11月，任杭州网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2年 3月至 2012

年 4 月，任杭州网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4 年 9 月至

今，任杭州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职杭州奥悦总经理；2016 年 2 月至今任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吴舒先生，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2007 年至 2009 年任杭州拓志科技有限公司 CEO；2012 年至 2015 年 11

月，任职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监；2012 年 3 至 2015 年 11 月，任杭州

网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监兼监事；2016 年 2 月至今任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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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张帆女士，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 年至 2008

年任东阳华磊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 12月至今任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卢华亮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年毕业于浙

江理工大学。2002年至2010年任浙江理工大学视觉传达系主任助理；2002年至

2011年任杭州品邦百利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任杭州网

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2年4月至2015年9月，任职杭州

奥悦经理；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任杭州奥悦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2016年2月至今任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3、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均系公司在册股东。林振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

理，吴舒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帆为公司董事，卢华亮为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持有

公司 52.75%的股权；实际控制人为林振宇，直接控制公司 14.58%股权，通过网

创品牌管理间接控制公司 52.75%的股权（林振宇为网创品牌管理控股股东，持

有该公司 53.16%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 67.33%的股权。 

本次发行后，网创品牌管理持有公司 51.69%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林振

宇直接持有公司 14.78%股份，通过网创品牌管理间接控制公司 51.69%的股权，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 45条

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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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东为 8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5名、法人股东 1名、合

伙企业股东 2名。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人。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因

此，本次定向发行无须向证监会申请核准。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如本次定向发行依据上述发行方案顺利完成，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如下：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

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大股东情况 

序号 

定向发行前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情况（股） 

1 
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19,543,679 52.75% 19,543,679 

2 林振宇 5,400,409 14.58% 5,400,409 

3 吴舒 2,399,801 6.48% 2,399,801 

4 张帆 1,800,136 4.86% 1,800,136 

5 卢华亮 1,800,136 4.86% 1,800,136 

6 刘希哲 1,628,639 4.40% 1,628,639 

7 
杭州网哲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7,200 3.66% 1,357,200 

8 

深圳市福鹏宏祥叁号

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119,979 8.42% 3,119,979 

合计 37,049,979 100.00% 37,049,979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大股东情况 

序号 定向发行后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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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情况（股） 

1 
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19,543,679 51.69% 19,543,679 

2 林振宇 5,589,440 14.78% 5,542,183  

3 吴舒 2,588,831 6.85% 2,541,574 

4 张帆 1,989,166 5.26% 1,941,909 

5 卢华亮 1,989,166 5.26% 1,941,909 

6 刘希哲 1,628,639 4.31% 1,628,639 

7 
杭州网哲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7,200 3.59% 1,357,200 

8 

深圳市福鹏宏祥叁号

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119,979 8.25% 3,119,979 

合计 37,806,100 100.00% 37,617,072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

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公司的股本结构及股东人数在发行前后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定向发行前 定向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47,257 0.12%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141,773 0.37%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 - 189,030 0.50% 

有限售 

条件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4,944,088 67.33% 25,085,862 66.35%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7,357,273 19.86% 6,425,391 17.00%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4,748,618 12.82% 6,105,818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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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7,049,979 100.00% 37,617,071 99.50% 

总股本（股） 37,049,979 37,806,100 

股东总数（个） 8 8 

注：本次定向发行结果列表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合计不符均因四舍五入所致。 

2、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8名；本次股票发行参与对象为公司在册股东。

本次定向发行后，股东人数为 8名。 

3、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定向发行前 定向发行后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负债合计 42,050,343.91 25.53% 42,050,343.91 24.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2,679,996.70 74.47% 130,843,261.70 75.68% 

总资产 164,730,340.61 100.00% 172,893,605.61 100.00% 

注：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对比以 201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未经审计）为基数。 

4、发行前后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新增宝洁项目的建设和开展。本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是为国内外快速消费品品牌企业提

供全网各渠道电子商务经销服务和电子商务综合运营服务。通过本次定向发行将

提高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 

5、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的变动情况 

公司控制权在发行前后未发生变更。 

发行前，林振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公司 14.58%股权，通过网创

品牌管理间接控制公司 52.75%的股权（林振宇为网创品牌管理控股股东，持有

该公司 53.16%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 67.33%的股权。发行后，林振宇直接持有

公司 14.78%股份，通过网创品牌管理间接控制公司 51.69%的股权，仍为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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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林振宇仍可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人事安排、经营等决策实施有效控制，

因此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6、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董监高持股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定向发行前 定向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林振宇 董事长、总经理 5,400,409 14.58% 5,589,440 14.78% 

2 吴舒 

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 

2,399,801 6.48% 2,588,831 6.85% 

3 张帆 董事 1,800,136 4.86% 1,989,166 5.26% 

4 卢华亮 董事、副总经理 1,800,136 4.86% 1,989,166 5.26% 

合  计 11,400,482 30.78% 12,156,603 32.15% 

注：上表不含间接持股情况。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年 6 月 30日 本次股票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71 0.7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78 0.96 0.94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6 3.31 3.46 

资产负债率（合并） 29.14% 25.53% 24.32% 

流动比率 3.39 3.83 4.03 

速动比率 2.17 2.82 3.06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认购的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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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限售。 

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除法律法规规定的转让条件外，无其他限售安排，无自

愿锁定承诺。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2016年 10月 14 日，公司主办券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公司本次定

向发行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认为： 

（一）网创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人，符合豁免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网创科技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相关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

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

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经核查，网创科技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以外，

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

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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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

结果合法合规。 

（六）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及认购结果

合法有效。 

（八）本次股票发行均以现金认购，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九）网创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 11 号—股份支付》对

股份支付的确认。 

（十）公司原有股东中，包括 5名自然人投资者，3名法人股东。 

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股权投资，并未专门指定企业资

产由专业的基金管理人管理。并且该公司不是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投资基金，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所定义、规

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杭州网哲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公

司股份外，无其他实际经营业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因此，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深圳市福鹏宏祥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经于2015年11月20

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号：

SC9158)，其基金管理人深圳市福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经于2015年4月15日取得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登记证编号：

P1010673)。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为4名自然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备案或登记的证券投

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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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为 4 名自然人，不属于持股平台性质的公

司。 

（十二）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均由发行对象自行持有，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

形。 

（十三）公司已经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要求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同时公司已经

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十四）本次定增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情况。 

（十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是合理的，可行性分析是有效的。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2016年10月14日，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大成（杭州）

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 

（一）网创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符合《管理办

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根据《发行业务细则》

第二条规定，本次发行尚需按照规定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二）网创科技的本次发行对象均为公司在册股东，其中在册股东杭州网创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刘希哲、杭州网哲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福鹏宏祥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出具承诺函，放弃对本次股票发

行的优先认购权，上述在册股东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关于投资者适当

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有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 

（三）公司就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规定

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股转系统（2016）63 号通知》

发布后，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开设了专用于储

存、使用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及专用账户开户



 1-2-14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且公司已按照《股转系统（2016）63号通

知》对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并发布了《股票

发行方案》，故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就本次发行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发行对

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均已实缴到

位，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发行尚需就注册资本变更、

章程修订等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按照《发行业务细则》的规定，

向股转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四）网创科技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

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公司及本

次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发行中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未约定估值调整条款、对赌条款及《股

转系统（2016）63 号通知》第二条规定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

等特殊条款。 

（六）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合法有效，不存在侵犯截至股权登记日的现

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情形。 

（七）网创科技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为自然人，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公司现有股东中，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的机构投资者已履行相应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八）网创科技本次发行对象均为公司在册自然人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不存在《定向发行（二）》规定的持股平台。 

（九）本次发行对象系以其自有资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资金来源合法，不

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况。 

综上所述，网创科技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

务规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发行业务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1-2-15 

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林振宇吴舒卢华亮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张帆杨杰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陆文婷常立  王浩岩 

非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孔俊杰周维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月    日 

 

 



 1-2-16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的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七）《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 

 

 


